
彰化縣立陽明國中游泳池管理辦法 

                                         本辦法經 101年 07 月 13日游泳池管理辦法審核會議通過辦理 

                                      108年 12月 09 日游泳池管理辦法審核會議修正通過辦理 

                                      113年 01月 24 日游泳池管理辦法審核會議修正通過辦理 

壹、 目的: 為妥善管理游泳池業務﹐特訂定本辦法。 

貳、 依據: 

一、行政院體委會體委設字第 10122106073 號令「游泳池管理規範」。 

二、各級學校校舍維護管理參考作業手冊(教育部,民 91)。 

參、 職掌編組﹕為有效管理本池，特組織「游泳池管理委員會」，其組織如下: 

一、 管理委員會由校長、總務主任、學務主任、教務主任、輔導主任，會計室主任、家長會

代表、體育組長、事務組長組成。並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總務主任擔任副主任委員、學

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得聘專業顧問提供諮詢，均為義務無給職。 

二、 管理委員會置教育行政組、場地維護組、會計組、教務組、特教組及環境衛生組。 

校長 督導各項業務執行 執行人 備註 

教育行政組 1負責游泳池管理，綜理各項業務分配執行規劃及

監督。 

2督導游泳課之教學。 

3規劃游泳才藝班。 

4游泳隊學生組訓。 

5辦理各項水上活動。 

6擬定本校游泳課程進度。 

7承辦游泳自救能力檢測等。 

8 負責泳池周邊之安全管理。 

9 專任教練、救生員之遴聘與差勤管理。 

10 依教學、訓練需求提出設備、場域修繕及更新。 

11 救生員薪津預算之提出。 

12定期填報場地維護檢查表（附件三） 

學務主任 

體育組長 

 

場地維護組 1游泳池建築物、機房設備及器材維護。 

2辦理泳池對外開放租借事宜 

3各項消耗品採購、器材維修等事務工作。 

總務主任依職責

分配工作 

 



4游泳池救生員之聘約及薪水發放。 

5向合法之保險公司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6協助編列游泳池人員之薪津預算、設備修繕維護

預算及補助款申請。 

會計組 1游泳池經費之帳務處裡。 

 

會計室 

出納組 

 

教務組 1協助督導游泳課之教學。 

2安排學生游泳課相關事宜。（排課） 

教務主任依職責

分配工作 

 

特教組 1.規劃身障學生的上游泳課相關事宜。 輔導主任依職責

分配工作 

 

環境衛生組 1維護游泳池周邊及衛、浴間之清潔。 學務主任 

衛生組長 

 

 

三、 管理委員會每學年得召開一至二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肆、救生員工作內容： 

1監視游泳池內外游泳人員之安全及救護(上課老師有義務擔任守望員之責任協助維護學生游泳

安全)。 

2 定期檢測水質並維護水質之清潔。 

3紀錄游泳池為開放期間之工作日記。(附件二) 

4處理有關救生工作事宜。 

5 協助機房設備之管理。 

6游泳池不開放時間其他相關業務執行。 

伍、開放時間﹕由學務處､總務處商定後另訂之。 

 

陸、 開放對象﹕ 

一、本校學生。 

二、本校教職員工(非開放時間需自負安全之責)。 

三、不影響本校教學情況下可適時開放給校外人士使用，但需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始得借用，其

借用辦法由總務處另訂之。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使用：砂眼、皮膚病、癲癇、其他傳染疾病、肺結核疾病、高血壓、

心臟病、氣喘等發作期。 

柒、 場地維護費收費標準： 

一、本校教職員工開放時間得免費使用，其餘時間基於使用者付費之原則辦理收費。 



二、專案申請之校外團體，所需費用由總務處另行依使用者付費方式議定。 

捌、 本池為維護泳者安全，應置合格救生員，並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不得低於 300 萬元);前項救生

員由學校聘任之。 

玖、 使用本池者應遵守本池管理委員會公告之「游泳池使用注意事項」（附件一）。違反前項規定，

而不接受勸告者，本校學生得依校規加重處份，其餘人員得由管理人員、救生員令其離池。情

節重大者，經管理委員會同意，得撤銷其使用資格，已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拾、附屬本池之各項器材及設備，使用人應善加維護；如有毀損，應負賠責。如需變更或搬動附屬設

備器材，應先徵得管理人員同意，並於使用後回復原狀。如有違反規定者，得停止其使用。 

拾壹、本辦法經游泳池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彰化縣立陽明國中游泳池使用注意事項 

本校為防止運動意外事件之發生，特定游泳池使用注意事項，其要點如下： 

一、 本校游泳池為教學用泳池，不對外開放，教學時學生須絕對服從教師、管理員及救生員之

指揮與指導。。 

二、 開放時間內，  

1.教學時間：依學校安排體育課游泳教學時間。 

2.其他時間如寒暑假等時間依行事曆規定。 

三、 嚴禁未開放時間私自進入。 

四、 入池前應先淋浴並檢視個人裝備及用品妥為保管後洗腳入池。 

五、 嚴禁攜帶食物及其他物品入池（浮板，助浮器除外） 

六、 入池應穿著游泳衣或游泳褲，並應加戴游泳帽，未符規定不得入池。 

七、 為維護大眾安全，凡患有皮膚病、心臟病、癲癇症、或傳染疾病之虞者，或覺身體不適或

過於疲累時，不得進入游泳池內；感到疲倦或不舒服，口唇發紫，齒顫，發抖時應立即上

岸。 

八、 嚴禁使用防晒油或其他化妝保養品，以免污染水質。 

九、 下池前應作充分的準備運動以伸展筋骨活動，增加體溫，嚴防抽筋或運動傷害。 

十、 嚴禁攜帶玻璃潛水鏡、尖物、玻璃等危險物品入池。 

十一、 禁止使用者在池內或游泳池走道旁從事嬉戲、追逐、疊羅漢、跳水等有危險性之活動，

另游泳池四周走道、洗腳池、盥洗室、更衣室等固定措施請小心使用。 

十二、 池中忌高聲呼叫，嬉鬧喧嘩、潛水、惡作劇。 

十三、 入池游泳者，嚴禁在池內吐痰、便溺及丟棄垃圾雜物等。 

十四、 更衣室內使用完畢，應將更衣室整理乾淨並將垃圾帶離游泳池。 

十五、 凡游泳池設定之救生器材及其他設備，非緊急必要時，嚴禁擅自動用，違者議處。 

 

 

 

 

 

 

 



 



附件三：彰化縣立陽明國中游泳池場地管理工作項目及檢查表 

項

目 
檢查名稱 

檢查 

頻率 

結果 

處理措施 是 否 

1 熱泵機組運轉狀態是否正常 週    

2 熱泵壓縮機組正常交替運轉是否正確 週    

3 加藥機組及控制系統是否正常 週    

4 臭氧消毒機運轉是否正常 週    

5 各項表示燈顯示是否正常 週    

6 各類幫浦運轉是否正常 週    

7 進、補水系統測試是否正常 週    

8 安全設施、照明及警告標示檢查 週    

9 水質消毒藥劑(漂白水)存量是否足夠 週    

10 水質消毒藥劑(檸檬酸)存量是否足夠 週    

11 水質消毒藥劑(活化劑)存量是否足夠 週    

12 過濾機組氣動閥測試是否正常 週    

13 過濾機組正、返洗操作 週    

14 水溫、餘氯、PH 自行檢測及比對 週    

15 空調送風機濾網清洗 2 週    

16 排水管閥開、關是否正常 月    

17 電力系統漏電測試 月    

18 空調送風機冷凝器清洗 定期    

19 熱泵機組定期保養測試 定期    

20 過濾器機組定期保養測試 定期    

21 泳池排水孔是否破損 定期    

備

註 

※檢查方法：A.目視檢查、B.運轉測試 

※檢查結果：√：良好；△：輕微缺失，盡速改善：×：嚴重損壞，立即修繕 (註明情形及

處理措施) 

※相關改善措施依請修程序辦理. 

檢查人員：                                                          

體育組長：                      事務組長：                                      

學務主任：                     總務主任：                        校長：               

 
 
 
 
 
 

年 
 
 
 

月
份 


